7 节材与材料资源利用
	子项
	条文编号
	条文
	满分
	不参评分
	达标/得分

	控制项
	7.1.1
	不得采用国家和天津市禁止和限制使用的建筑材料及制品。
	/
	—
	√

	
	7.1.2
	混凝土结构中，梁、柱及剪力墙边缘构件的纵向受力普通钢筋应采用不低于400MPa级的热轧带肋钢筋。
	/
	—
	√

	
	7.1.3
	建筑造型要素应简约，且无大量非功能性的装饰性构件。
	/
	—
	√

	
	7.1.4
	建筑材料及制品中有害物质限量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要求。
	/
	—
	√

	评分项
	7.2.1
	宜优先选用规则的建筑形体和结构布置；不宜采用不规则、特别不规则的建筑形体和结构布置；不应采用严重不规则的建筑形体和结构布置。
	9
	0
	9

	
	7.2.2
	对地基基础、结构体系、结构构件进行优化设计，达到节材效果
	5
	0
	5

	
	7.2.3
	土建工程与装修工程一体化设计。
	10
	0
	6

	
	7.2.4
	公共建筑中可变换功能的室内空间采用灵活隔断（墙），且采用可重复使用的隔断。
	5
	0
	5

	
	7.2.5
	采用工业化生产的预制构件。
	5
	0
	5

	
	7.2.6
	采用整体化定型设计的厨房、卫浴间。
	6
	0
	6

	
	7.2.7
	选用施工现场500km以内生产的建筑材料。
	10
	10
	0

	
	7.2.8
	现浇混凝土应全部采用预拌混凝土。
	10
	0
	10

	
	7.2.9
	建筑砂浆应全部采用预拌砂浆。
	5
	0
	5

	
	7.2.10
	合理采用高强建筑结构材料。
	10
	0
	10

	
	7.2.11
	合理采用高耐久性建筑结构材料。
	5
	0
	5

	
	7.2.12
	采用可再利用材料和可再循环材料。
	10
	0
	10

	
	7.2.13
	采用以废弃物为原料生产的建筑材料。
	5
	5
	0

	
	7.2.14
	装饰装修工程中合理采用耐久性好、易维护的装饰装修建筑材料。
	5
	5
	0

	合计
	
	
	100.0
	20.0
	76.0


